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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9/2021_2022__E5_86_85_E

9_83_A8_E5_AE_A1_E8_c53_599138.htm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

了规范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审查与评价组织经营活动的效果

性，根据《内部审计基本准则》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本准则

所称效果性是指组织从事经营活动时实际取得成果与预期取

得成果之间的对比关系。效果性主要关注的是既定目标的实

现程度及经营活动产生的影响。 本准则所称效果性审计是指

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对组织经营活动的效果性进行审查与评

价的活动。效果性审计是管理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条

本准则适用于各类组织的内部审计机构、内部审计人员及其

从事的内部审计活动。 第二章一般原则 第四条效果性审计的

主要目的是通过审查与评价组织经营活动既定目标实现的程

度，以协助组织管理层改善经营水平，提高经营活动的效果

。 第五条效果性审计既可以针对整个组织的经营活动，也可

以针对特定项目、特定业务。 第六条组织经营活动特定项目

或业务的效果既要考虑经济目标（例如产值、收入、利润）

，也要考虑社会目标（例如社会满意度、环保效应、社会责

任）。 第七条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应当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熟悉经营活动项目和业务，掌握经营活动效果的评

价标准，运用恰当的审计方法以获取充分、相关、可靠的审

计证据。 第八条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利

用外部专家服务，并对利用外部专家服务所形成的审计结论

负责。 第九条效果性与经济性、效率性有密切关系，内部审

计机构和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同时对组织经营活动的经



济性、效果性和效率性进行审查评价，并出具管理审计报告

；也可以只对效果性进行审查评价。如果只进行效果性审计

，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应关注与其它两种审计之间的联系，

以提高内部审计的有效性，并出具专项效果性审计报告。 第

十条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在对组织经营活动同时进行经济性

、效果性和效率性的审查评价时，应当优先考虑效果性。 第

三章效果性审计的内容与方法 第十一条效果性审计审查评价

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组织经营活动的目标是否适当、相

关及可行； （二）组织经营活动达到既定目标或实现预期经

济和社会效果等情况； （三）组织为实现既定目标所采取的

程序和方法的合法、合理性，以及对有关政策、计划、预算

、程序、合同等的遵循情况； （四）分析组织经营活动未能

及时达到既定目标的原因； （五）分析组织无法按原定计划

开展相应项目、业务或者中途停止项目、业务的原因； （六

）组织是否建立了健全的管理控制系统，以评价、报告和监

督特定项目或业务的效果性； （七）管理层提供的有关效果

性方面的信息是否真实、可靠； （八）其他有关事项。 第十

二条内部审计机构及人员在选择效果性审计方法时应当与审

计对象、审计目标及效果性审计评价标准相适应。除了运用

常规的审计方法外，还可以运用调查法、问题解析法、专题

讨论会等方法。 （一）调查法。调查法是凭借一定的手段和

方式（如访谈、问卷），对某种或某几种现象或事实进行考

察，通过对搜集到的各种事实资料的分析处理，进而得出结

论的一种研究方法； （二）问题解析法。问题解析法是通过

确定总括性问题、相关子问题以及用来解答这些问题的具体

步骤来开展效果性审计工作的方法； （三）专题讨论会。专



题讨论会是指通过召集组织相关管理人员就经营活动特定项

目或业务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及评估的一种方法。 第十三条

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应当采取以结果为导向的审计方式，关

注经营活动特定项目及业务的结果，确认项目或业务目标的

实现程度及其产生的影响。 第四章效果性审计评价标准 第十

四条 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应当选择适当的效果性审计评价标

准。 （一）内部审计人员首先应确定组织管理层已建立标准

的适当性。如果此标准是适当的，内部审计人员在经营活动

的效果性评价中就应使用这些标准。如果标准不适当，应该

向适当管理层报告； （二）如果管理层没有制定标准，内部

审计人员应当会同管理层选择适当的评价标准。 第十五条内

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在对经营活动特定项目或业务的效果性进

行评价时，应当充分考虑国家宏观政策、经济环境及组织内

部条件等的变化对既定目标造成的不同影响，注意社会效果

与经济效果、长远效果与短期效果的结合，选择恰当的评价

标准。 第十六条 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应当根据不同的审计对

象及目标，选择定性或定量的效果性评价标准，或将二者适

当结合。 第十七条 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对组织经营活动特定

项目或业务的效果性进行评价时可参照选择以下标准： （一

）项目或业务的设计要求或计划应达到的水平； （二）项目

或业务对完成时间的要求； （三）其他组织的相同或类似项

目及业务已达到的最佳状态； （四）国家已制定的最高标准

或已达到的最佳水平； （五）国际上已达到的最高水平； （

六）社会有关各方对该项目或业务的社会经济效果的满意程

度。 第五章效果性审计报告 第十八条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在

效果性审计结束后，应当形成恰当的审计结论和建议，并出



具审计报告。 （一）对组织特定项目或业务进行专门的效果

性审计，应当出具专项效果性审计报告； （二）对组织特定

项目或业务同时进行经济性、效果性和效率性审计，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将两项或三项审计内容相结合出具管理审计报

告； （三）对组织经营活动和内部控制进行审计时涉及效果

性审查和评价，可以一并纳入常规审计报告。 第十九条内部

审计机构和人员应当按照《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7号——审计

报告》的要求出具效果性审计报告。效果性审计报告的正文

应当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被审计经营活动特定项目或业

务的基本情况； (二)开展效果性审计的立项依据； （三）开

展效果性审计的目的； (四)经营活动效果性的评价标准及评

价意见或结论； (五)效果性审计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包括审

计发现的事实、导致上述结果的原因及产生的影响； (六)对

特定项目或业务经营管理的改善和效果的提高所提出的建议

。 第二十条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应当及时将效果性审计报告

提交给组织适当管理层，并在必要时实施后续审计，持续追

踪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以促进管理层持续改善和提高经营活

动的效果。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一条本准则由中国内部审计协

会发布并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本准则自2007年7月1日起施

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